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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輪發言) 

 

主持人各位在場貴賓，我叫黃國昌，之前在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任職，

目前待業中。 

 

2012年5月7號在同樣的一個地方，那個時候是旺中併購中嘉案的公聽會，

我曾經出席，那次的公聽會是由蘇蘅蘇主委親自主持，我不知道今天這場公聽會

是石主委太忙，還是覺得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所以一個NCC的委員都沒有到場，

開始讓人家懷疑這場公聽會是過場秀還是玩真的。 

 

第二個更根本的問題，2012年5月7號在同樣這場公聽會，我請NCC一定要

調查一件事情，提出了根本的問題，那個根本的問題跟今天一個外國的私募基金

持有中國，對不起，持有臺灣這的有線電視系統，他扮演的角色真的只是在商言

商，真的只是中性的，沒有任何評價的在進行商業活動，還是背後有非常複雜的

政商關係，會影響到他實際的決策，具體的問題就是那個時候中嘉有線電視系統

看起來好像也是一個外國的私募基金所組成的，壹電視那個時候上不了架，那個

時候壹電視還是黎智英的，結果壹電視一入主以後就可以上架，這個謎團到目前

為止還沒有任何人回答，我也不知道NCC那個時候那場公聽會結束了以後，是不

是有認真的對這件事情進行調查，這個問題的答案對於今天買方的私募基金也好

或者是賣方也好，他們所提出來的他們只是在商言商，沒有任何的影響，這樣子

的說明它的可信度，在我國目前複雜的媒體環境情況之下的可信賴度到底有多少，

會變成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 

 

那事實上這個事情在去年夏天見諸報端以後，有非常多的NGO朋友、學者

專家，我那個時候自己也是以學者的身分在出席一場NGO所辦的座談會的時候，

也清楚的表達我的疑慮，那至於立法院那個時候反應，我想等一下今天在場的高

志鵬委員可以代表發言。 

 

其中一個當然讓大家很關切的就是剛剛買方特別先提出來的，就徐旭東先生

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目前是以持有公司債的方式來持有這家公司，可是大家打

開天窗說亮話，最關心的事情是對於接下來這家公司的運作，徐旭東先生或者是

遠傳集團他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是不是絕對不會介入任何業務以及人事，中嘉未

來跟遠傳也不會進行在策略或是搭售行為上面的配合，這個可能都有必要進行進



一步的釐清，這個只是就現在進行式而言，如果就未來式而言的話，遠傳或徐旭

東目前所持有的公司債到底可不可以優先承購，如果在黨政軍條款放寬了以後是

不是可以優先承購中嘉的股份，是不是有這樣子契約上面的安排或是台面下面的

understanding，也就是摩根史坦利在這個交易案當中，到底是以財務顧問的身

分出面來搭建一個實質上面迴避目前臺灣法律規範的交易架構，還是真的有心要

在這邊經營，如果真的有心要在這邊經營的話，摩根史坦利公司對於接下來的經

營跟遠傳公司彼此之間的關係可能有必要要再進一步進行說明。 

 

如果我假設這個交易案根本跟遠傳徐旭東一點關係都沒有，遠傳跟徐旭東未

來對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在任何業務經營上、人事任免上都沒有任何影響力的話，

那我要拜託主管機關把這件事情寫下來，記載在這個交易案的條件當中，未來一

發現有違反，馬上撤銷這次交易案的許可，謝謝。 

 

(第二輪發言) 

 

謝謝，黃國昌第二輪發言，雖然很多人說我是以準立委的身分來，可是我一

開始就說了啊，我是以一個公民的身分，我現在就待業中，我的工作是前中央研

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研究員。 

 

針對剛剛討論的過程，因為剛剛第一輪發言的時間只有五分鐘，有一些法律

上面的觀點還來不及釐清，因為剛剛有很多與會的同仁，甚至有一些學者說只要

形式上面符合法規，NCC就要准，聽到這樣的發言令我驚訝不已，2012年5月的

時候我們不就是在這裡討論這件事嗎？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不是也出來了嗎？

不是很清楚的說在有關於這種媒體併購案件，NCC採取的是具有特許色彩的許可

制嗎？ 

 

這些法院的判決已經寫得這麼清楚了，結果到今天的公聽會上面發言還一直

在說只要符合形式上面法律的規定，法院就應該准，你如果今天要以學者的身分

來這邊發言的話，是不是先把我國目前整個法規範弄清楚啊再來發言，比較不會

有以學者的身分來誤導這樣子的風險存在，這樣子的公眾發言是不是會比較負責

任一點。 

 

如果是按照這樣形式審查的標準的話，2012年旺中併購中嘉案不用附條件

就過了啊，那我們還要NCC幹什麼？啊已經吵了這麼久的法律爭議，最高行政法



院也定調了，然後今天漠視我國最高行政法院還有這麼多學者專家對這件事情所

表示的法律見解，還再用形式的法律要求NCC趕快通過作為判凖，非常遺憾。 

 

第二個要提醒NCC的就是說，過去NCC用負擔的方式來通過併購案，我必須

要對於NCC後續的行政監理的能力感到非常的遺憾，你們在過去的媒體併購案當

中所附加的負擔，有哪一次有後續實際上面的追蹤，要求編審獨立，要求編輯台

自主，有做到嗎？有這麼多的證據顯示根本沒有做到的時候，那是你們當初允許

媒體併購所下的負擔，沒有做到，NCC敢做什麼事情？你敢廢止以前你所經過的

許可，敢把它撤銷掉嗎？ 

 

你不僅不敢這樣做，人家在申請換照的時候，你還是一樣矇著眼睛就通過了，

這樣子的負擔在業者的眼中根本就是一則笑話，如果說今天NCC在這個案子當中

不顧輿論上面的反應，希望這些現任的委員不要在7月31號以前急急忙忙的通過

對於臺灣的媒體環境會造成這麼大影響的併購案，而真的勇於任事想要把它搞清

楚的話，那拜託，針對大家所質疑的事實詳細調查清楚，針對買賣雙方他們所願

意承諾的事項非常清楚的以條件的方式做成限制，而且這些承諾白紙黑字寫下來，

一旦發現有欺瞞有違反，馬上撤銷，接下來所造成的金錢上面損害的損害賠償責

任由買賣雙方共同負擔。在過去的這些交易案當中大家被欺騙太久了，而在這些

被欺騙的歷史當中，NCC行政監理能力的低落絕對要負責任。 

 

第三個部分是針對買方一直說他們來是長期投資，絕對不是炒短線，那也說

臺灣目前的有線電視系統低利化的現象，我必須要講臺灣有線電視系統現在是不

是低利化的現象，大概把財務報表拿出來看一看大家就清楚了，我很少看到有一

個企業的毛利率是這麼高的，如果NCC認為有必要要把這件事情講清楚的話，我

強烈的建議再開一次公聽會，大家把財務報表全部拿出來，看是不是真的低利化，

看是不是快要活不下去，還是根本就是一個暴利的事業，監察院的報告都沒有看

嗎？連低利化都可以講得出來，如果有承諾要長期投資可以，寫清楚，幾年之內

沒有完成什麼投資，不准轉讓，如果有對消費者的權益真的保障有心的話，分組

付費的態度是什麼，買下來以後他們的利率要如何優惠消費者，白紙黑字寫下來，

這才是玩真的，要不然抽象的講說什麼臺灣需要投資，我這句話都已經聽太多了，

我們針對具體的問題把它好好的，不要以為開完這場公聽會就沒有事，第二場第

三場公聽會……(後面幾秒麥克風好像被關了) 

 


